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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绍兴柯桥绍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
“12·21”⼀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 12⽉ 21⽇ 16时，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鞍街道的绍

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发⽣⼀起触电事故，造成 1⼈死亡，1⼈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 260.3万元。

2023年 2⽉ 8⽇，绍兴市应急管理局接到浙江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要求核查⽣产安全事故举报事项的通知，经核查，该起事

故属实且涉嫌瞒报。2⽉ 9⽇，根据《中华⼈⺠共和国安全⽣产

法》《⽣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定，绍兴市政

府成⽴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态

环境局、市总⼯会等部⻔（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派员参加，聘请有关专家参与，按照相

关规定对该起瞒报事故提级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查阅资

料、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的经过、原因、⼈

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有关企业、

单位、⼈员的责任，提出了处理意⻅。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

提出了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绍兴柯桥绍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12·21”



2

触电事故是⼀起⼀般⽣产安全责任事故，且属瞒报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

（⼀）事故相关单位概况及关系

1.绍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强公司），事故发

⽣单位。2015年 2⽉注册成⽴，法定代表⼈、董事⻓杨*强，公

司未设安全副总，其他相关管理⼈员有周*尧（印花⼀⻋间⽣产

⼚⻓）、谢*兵（印花⼆⻋间⽣产⼚⻓）、陈*富（安环科⻓）

等。注册地址绍兴市柯桥区滨海⼯业区兴滨路，统⼀社会信⽤

代码：91330621330015387K，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员⼯

1500余⼈。经营范围为纺织品印染及后整理；⽣产、加⼯、经

销：针纺织品、服装；货物进出⼝。

发⽣事故的构筑物为宏强公司的污⽔站，有钢结构污⽔罐9

个，其中1-5号污⽔罐位于⼚区南侧，6-9号污⽔罐位于⼚区北

侧，发⽣事故为6号污⽔罐。地下⽣活污⽔池1个，位于⼚区北

侧的⼀楼染⾊⻋间下⽅（如图1所示）。污⽔站负责⼈为漏*

军，污⽔处理⼯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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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事故罐（罐 6）

罐 8

罐 7

罐 5 罐 4 罐 3 罐 1罐 2

硫酸罐

罐 9

地下⽣活污⽔池

北

45m

印花⻋间

应急泵站

图1 事故后现场勘查平⾯布置图

2.浙江华汇⼯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汇公司），宏

强公司钢结构污⽔罐检测单位。2008年1⽉注册成⽴，法定代表

⼈周*，注册地址绍兴市越城区洋江东路 12号办公楼 2楼，统⼀

社会信⽤代码 91330600670294941P。经营范围为⼀般项⽬⼯程质

量检测（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持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颁发的⼯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证书编号：浙建检字

（21）04042-HBGDCS，资质类别：⻅证取样检测（房建）；⻅

证取样检测（通⽤）；主体结构⼯程现场检测；钢结构⼯程检

测；地基基础⼯程检测。



4

3.绍兴鑫⾠安全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公司），宏

强公司第三⽅安全技术服务单位。2020年1⽉注册成⽴，法定代

表⼈严*，注册地址绍兴市柯桥区⻢鞍街道新闸村2幢⼆层208

室，统⼀社会信⽤代码91330621MA2D81PB8D。经营范围为安

全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等。

4.唐*其，男，47岁，绍兴市越城区⼈，宏强公司事发污⽔

罐制作、安装施⼯的个体经营者（包⼯头）。

（⼆）事故发⽣经过和瞒报情况

1.事故发⽣经过。事故调查开展时间距事发时间已有 50余

天，事发污⽔罐已被拆解变卖，涉事染⾊⻋间应急泵站和配电

箱已进⾏改造，电⽓线路已换新，现场视频监控已超出 30天的

保存期限，事发现场已⽆法还原。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

调查询问、查阅资料、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等⽅式，还原事发

经过如下：

2022年 12⽉ 21⽇ 15时 40分，宏强公司事发污⽔罐（直径

6.2m，⾼ 10.4m，容积为 200m³，存有地⾯⽔、⾬⽔及印花废

⽔，已倾斜）在满载情况下，发⽣变形坍塌，并压损东侧的塑

料药剂桶（直径 2m，⾼ 3m，容积为 10m³，存有硫酸），污⽔

⼤量溢流⾄附近⼀楼染⾊⻋间内。⻋间外部积⽔最深处约

50cm，⻋间内也有积⽔约 5cm。16时，漏*军和⻩*军赶到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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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两⼈⼀起去⼀楼染⾊⻋间内的应急泵站，准备⽤应急⽔

泵将⻋间地下⽣活污⽔池的混合污⽔抽⾛。⻩*军在前，漏*军

在后，两⼈相距约 2⽶，到达应急泵站⻄边配电箱处。漏*军看

到⻩*军去推应急⽔泵闸⼑时，电箱处冒出⽕花并发出声响，⻩

*军当即⾯朝地⾯污⽔昏迷倒地，漏*军也随即⾯朝上昏迷倒地

（如图 2所示）。随后，周*尧、沈*良（宏强公司业务员）、

屠*江（宏强公司技术主管）等⼈相继到达事故现场进⾏施救，

并将⻩*军、漏*军抬到⻋间⻔⼝，参与救援⼈员均闻到异味并

感觉头晕。事故发⽣后，周*尧向杨*强电话报告事故情况，杨*

强随即安排陈*富、谢*兵⽤⾃备⻋分别将⻩*军、漏*军送⾄绍

兴市中⼼医院。⻩*军经抢救⽆效于 12⽉ 21⽇ 19时 42分死亡，

医院诊断为呼吸⼼跳骤停。漏*军经观察治疗，于次⽇康复出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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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发时应急泵站布局和⼈员位置情况

2.事故瞒报调查情况。经查，事故发⽣后，周*尧⽴即打电

话向杨*强报告事故情况，杨*强接报后，未向当地安全⽣产监

督管理部⻔和负有安全⽣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报告事故情

况，同时也未拨打 110、120等急救电话，却组织下属⼈员陈*

富、谢*兵分别⽤⾃备⻋将⻩*军、漏*军送⾄绍兴市中⼼医院抢

救。

事发次⽇，宏强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并授意死

者家属不要向政府及有关部⻔反映此事，死者家属同意并照

做。12⽉22⽇，医院急救⻋将遗体运送⾄死者⽼家南钱清村，

12⽉25⽇，死者家属⾃⾏雇⻋将遗体送⾄绍兴市殡仪馆⽕化，

⽕化证明为意外死亡。

经调查认定，宏强公司未按照有关规定向当地安全⽣产监

督管理部⻔和负有安全⽣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报告事故情

况，存在瞒报事故⾏为。

（三）第三⽅服务机构调查情况

1.第三⽅质量检测机构调查情况。2022年6⽉，柯桥区⻢鞍

街道根据《绍兴市安全⽣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步加强有限

空间安全监管的通知》，要求宏强公司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

⻓时间使⽤的有限空间设施设备进⾏质量检测。7⽉26⽇，宏强

公司与华汇公司签订污⽔罐（池）主体结构安全性检测评定技

术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检测内容为宏强公司9只钢结构污⽔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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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尺⼨、材料截⾯、垂直度、表⾯涂层、焊缝、结构平⾯布

置、结构连接节点等，检测中发现事发污⽔罐北部点位存在向

北侧倾斜3.12‰，池底钢板锈蚀严重等问题。华汇公司未按合
同约定对罐体焊缝开展检测。

2.第三⽅安全技术服务机构调查情况。2022年2⽉17⽇，宏

强公司与鑫⾠公司签订环保设施安全评估技术服务合同，合同

约定对宏强公司的污⽔处理设施、废⽓处理设施、危废暂存设

施等开展安全评估，评估中未发现事发污⽔罐腐蚀严重、硫酸

储存装置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等安全隐患。

（四）现场勘验及相关检测情况

1.罐体建造调查情况。事发污⽔罐位于宏强公司⼚区北侧

（如图3所示），主要⽤于收集贮存地⾯⽔、⾬⽔及印花废⽔，

冷却后⽤于清洗⻋间内的⽹板和刮⼑。2015年5⽉，宏强公司在

未出具正规设计图和施⼯⽅案情况下，将事发污⽔罐的制作、

安装发包给唐*其具体实施，双⽅未签订合同以及安全⽣产管理

协议。宏强公司提供罐体制造材料，唐*其组织安装⼯6⼈，于

2015年6⽉完成污⽔罐建造，并交付宏强公司使⽤。

2.塑料药剂桶调查情况。塑料药剂桶位于事发污⽔罐东侧

（如图3所示），紧挨污⽔罐，于2015年污⽔罐投⽤后设置，主

要贮存⽤于调节污⽔pH值的硫酸。该硫酸储存装置未根据《常

⽤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危化品安全周知卡，周围未设置防护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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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事发污⽔罐现场图（坍塌前）

3.罐体倒塌原因分析。根据2022年8⽉22⽇华汇公司出具的

检测报告，事发污⽔罐的实际罐壁厚度最⼩为8.4mm，经⽐对

标准规范[1]满⾜要求。但事发污⽔罐的罐底结构为锥体和⽴柱

式，不符合标准规范[2]中钢制焊接常压容器罐底板为平底结构

的要求。12⽉21⽇，事发污⽔罐内污⽔接近满载，由于罐底采

⽤⽴柱式承重设计，罐体倾斜后罐壁局部应⼒集中，导致罐体

变形。满载承重后罐壁承载强度进⼀步下降并发⽣屈服变形，

进⽽导致罐壁发⽣撕裂，打破受⼒平衡⽽坍塌倒下（如图4所

示）。

[1] GB 50341-2014《⽴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NB/T 47003.1-2009《钢制焊接常压容器》、JB/T 4735-1997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标准的定设计点法核算，该类罐壁板最⼩名义厚度为5mm。
[2] GB 50341-2014《⽴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NB/T 47003.1-2009《钢制焊接常压容器》、JB/T 4735-1997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中罐底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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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事发污⽔罐现场图（坍塌后）

4.现场污⽔检测分析。调查组对地下⽣活污⽔池、8号钢结

构污⽔罐（内含污⽔与事发污⽔罐相同）内液体进⾏了pH值、

硫酸盐和硫化物的采样检测，上述样品pH值均为6.8，硫酸盐含

量分别为67mg/L、301mg/L，硫化物含量分别为＜0.01mg/L、

0.02mg/L（如表1所示）。

表1 地下⽣活污⽔池和8号钢结构污⽔罐内液体检测结果
检测因⼦ 单位 检测结果
来样标识 / 地下⽣活污⽔池 8号钢结构污⽔罐
来样⽇期 / 02⽉10⽇ 02⽉10⽇
样品性状 / 棕⾊浑浊 ⿊⾊浑浊
pH值 ⽆量纲 6.8 6.8
硫酸盐 mg/L 67 301
硫化物 mg/L <0.01 0.02

调查组从⽣产商处取样，对硫酸进⾏了检测，其中总酸度

71.50%，铁含量0.002%，铅含量<0.001%，砷含量<0.001%，汞

含量<0.0001%（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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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硫酸检测结果
检测项⽬ 实测结果

总酸度 (以硫酸计) 71.50%
铁 0.002%
铅 <0.001%
砷 <0.001%
汞 <0.0001%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经专家分析，混合污⽔中含有毒有害

⽓体的量极少，事故现场发⽣急性中毒致⼈死亡的可能性很

⼩。事发污⽔罐倒塌后，⼤量污⽔短时间内涌⼊地下⽣活污⽔

池，将池内空间原有的少量有毒有害⽓体压出，导致救援过程

中存在⼈员吸⼊有毒有害⽓体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5.死者致死原因分析。根据现场参与救援⼈员反映，并结

合杨*强、漏*军笔录供述，⻩*军在推动应急泵闸⼑时⻅到明

显⽕花，并伴随“噗”的声响，随后⾯部朝下倒地。事发后宏强

公司组织事故原因分析，认为现场存在触电隐患，更换了应急

泵配电箱和附近电缆电线。根据绍兴市中⼼医院急诊内科医师

⾦*阳出具的诊疗记录，显示⻩*军症状为“呼吸⼼跳骤停”、体

表特征“⽪肤花斑”等。根据上述线索和佐证材料，经综合分

析，判断⻩*军致死原因为触电。

⼆、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事故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查阅资料、检

测鉴定和专家论证等⽅式，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宏

强公司事发污⽔罐罐体在使⽤过程中腐蚀严重，发⽣倾斜倒

塌，罐内污⽔积聚于⼀楼染⾊⻋间的应急泵站内；公司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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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识淡薄，在未佩戴个⼈防护装备下，涉⽔进⼊潮湿、存在

有毒有害⽓体的应急泵站，违章操作应急泵配电箱电闸，引发

触电事故。

三、事故发⽣单位主要问题

经调查，事故发⽣单位和相关⽅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宏强公司

1.违法违规建设污⽔罐。未获规划许可[3]、未经正规设计等

⼿续前提下建造钢结构污⽔罐。违规[4]将污⽔罐的制作、安装

发包给不具备安装资质的个⼈，且未与承建⼈签订合同和安全

⽣产管理协议。

2.未落实安全⽣产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安管员未

严格履⾏安全⽣产管理职责[5][6]，未有效组织开展员⼯安全⽣产

[3]《中华⼈⺠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条第⼆款：以出让⽅式取得国有⼟地使⽤权的建设项⽬，建设单位在
取得建设项⽬的批准、核准、备案⽂件和国有⼟地使⽤权出让合同后，向城市、县⼈⺠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领
取建设⽤地规划许可证。
[4] 《中华⼈⺠共和国安全⽣产法》第四⼗九条第⼀、⼆款： ⽣产经营单位不得将⽣产经营项⽬、场所、设备发
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
⽣产经营项⽬、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的安全⽣产
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的安全⽣产管理职责；⽣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
安全⽣产⼯作统⼀协调、管理，定期进⾏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5] 《中华⼈⺠共和国安全⽣产法》第⼆⼗⼀条： ⽣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对本单位安全⽣产⼯作负有下列职
责：
（⼀）建⽴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产责任制，加强安全⽣产标准化建设；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产投⼊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并落实安全⻛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产⼯作，
及时消除⽣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产安全事故。
[6] 《中华⼈⺠共和国安全⽣产法》第⼆⼗五条： ⽣产经营单位的安全⽣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产管理⼈员履⾏
下列职责：
（⼀）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产状况，及时排查⽣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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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7]，员⼯⾃我保护和安全意识薄弱。事故应急救预案

演练不到位，未有效组织开展事故现场处置和应急救援。未按

规定向当地安全⽣产监督管理部⻔和负有安全⽣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报告事故情况。

3.缺失安全⻛险管理。安全⻛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在已得知事发污⽔罐发⽣倾斜的情况

下，未及时消除⽣产安全事故隐患[8]。企业管理混乱，对重⼤

安全⻛险辨识与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华汇公司

1.安全检测服务不到位。未按照与宏强公司签订的检测合

同约定对污⽔罐的焊缝进⾏检测[9]。未严格按照标准[10][11]要求开

展罐体⽆损检测、罐体内部防腐检测；罐体侧倾检测仅检测1个

点，未进⾏全⽅位检测。

2.检测结论和建议不明确。未对事发污⽔罐是否符合安全

（六）制⽌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产整改措施。
[7] 《中华⼈⺠共和国安全⽣产法》第四⼗四条：⽣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员严格执⾏本单位的安全⽣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
急措施。
[8] 《中华⼈⺠共和国安全⽣产法》第四⼗⼀条：⽣产经营单位应当建⽴安全⻛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险分
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产经营单位应当建⽴健全并落实⽣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
隐患。
[9] 2022年7⽉26⽇，华汇公司与宏强公司签订污⽔池主体结构安全性检测评定技术服务合同，检测宏强公司9只钢
结构污⽔罐的基本尺⼨、材料截⾯、垂直度、表⾯涂层、焊缝、结构平⾯布置、结构连接节点等
[10] GB50205-2020《钢结构⼯程施⼯质量验收规范》：5.2.4设计要求的⼀、⼆级焊缝应进⾏内部缺陷的⽆损检测，
⼀⼆级焊缝的质量等级和检测要求应符合表5.2.4的规定。检查数量:全数检查。检验⽅法: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
录。
[11] GB50205-2020《钢结构⼯程施⼯质量验收规范》：13.2.3防腐涂料涂装遍数、涂装间隔、涂层厚度均应满⾜设
计⽂件、涂料产品标准的要求。当设计对涂层厚度⽆要求时，涂层⼲漆膜总厚度:室外不应⼩于150µm，室内不应
⼩于125µm。检查数量:按照构件数抽查10%，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3件。检验⽅法:⽤⼲漆膜测厚仪检查。每个构件
检测5处，每处的数值为3个相距50mm测点涂层⼲漆膜厚度的平均值。漆膜厚度的允许偏差应为-25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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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作出明确结论。未对检测出存在的安全问题作针对性整改

建议，仅对全部污⽔罐的检测结果作出安全防护的笼统建议。

（三）鑫⾠公司

提供第三⽅安全评估技术服务不到位，排查检查不深⼊，

未发现钢结构污⽔罐腐蚀严重、应急救援设备不⾜、硫酸储存

装置未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等安全隐患。

四、地⽅党委政府主要问题

柯桥区⻢鞍街道办事处。落实安全⽣产属地监管职责不到

位。对辖区内印染⾏业企业安全监管不⼒，开展涉有限空间的

重点环保设施安全⻛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作不⼒。安全⽣产

⼯作重部署轻落实，未有效督促落实印染企业污⽔罐（池）安

全检测、隐患整改等⼯作。未有效督促企业及时如实报告⽣产

安全事故[12]。

五、对责任单位和责任⼈的处理建议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员

宏强公司法定代表⼈，对事故的发⽣和瞒报负有主要责

任，涉嫌重⼤事故责任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建议⾏政处罚的事故有关单位及⼈员

1.宏强公司。建议由柯桥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政处

罚。

[12] 《中华⼈⺠共和国安全⽣产法》第九条第⼆款：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业园区、港区、
⻛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产监督管理的有关⼯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产监管⼒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
⾏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产经营单位安全⽣产状况进⾏监督检查，协助⼈⺠政府有关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
⾏安全⽣产监督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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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强公司安环科⻓。建议由柯桥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

⾏政处罚。

3.宏强公司污⽔站负责⼈。建议由柯桥区应急管理局依法

予以⾏政处罚。

4.华汇公司。建议由柯桥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

5.鑫⾠公司。建议绍兴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三）建议党纪政务处理的政府部⻔及公职⼈员

2022年11⽉18⽇，柯桥区⻢鞍街道浙江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中毒窒息事故，造成4⼈死亡2⼈受伤；2023年1⽉10

⽇，柯桥区⻢鞍街道绍兴富强宏泰印染有限公司发⽣⼀起中毒

事故，造成3⼈死亡3⼈受伤（该起事故由省政府提级调查）。

根据省政府调查组意⻅，三起事故均涉及属地党委政府及相关

部⻔和公职⼈员，对有关单位和⼈员的处理建议由省政府调查组

调查报告⼀并提出，其他⼈员移送绍兴市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

作出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宏强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切实加强污⽔罐等设计、建造、使⽤全过程的安全监

管，严格落实安全⽣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排查整治

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从业⼈员安全教育培训，深⼊开展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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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演练，强化员⼯安全意识和⾃救技能。要严格执⾏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发⽣事故后，按照规

定时限及时报告。柯桥辖区内的其他印染企业要举⼀反三开展

⾃查，严格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安全⽣产闭环

管理。

（⼆）切实履⾏属地监管责任。柯桥区⻢鞍街道要切实加

强对辖区内环保设施的安全监管，组织开展污⽔池（罐）的结

构性安全检测，及时排除各类事故隐患。要组织开展辖区内第

三⽅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整治，严格督促相关机构依法依规开展

业务，提升服务质量。要加强企业事故信息报送的培训、管

理，督促企业及时报送⽣产安全事故。要加强各类⽣产安全事

故举报线索的核查⼯作，加⼤对事故迟报瞒报谎报等⾏为的惩

处⼒度。

（三）全⼒抓好“固本提质”攻坚⾏动。各地各部⻔要深刻

汲取本次事故暴露出的印染⾏业本质安全⽔平偏低、安全隐患

众多、安全管理薄弱等问题，严格落实《绍兴市安全⽣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印染⾏业安全⽣产“固本提质”攻坚⾏动⽅案

>的通知》中的6⼤项16⼩项整改措施，按照整治和规范相结

合、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原则，从源头上遏制印染⾏业安全⽣

产⾮法违法⾏为。要加强安全⽣产违法⾏为的⾏政处罚⼒度，

强化⾏刑衔接⼯作，进⼀步压实安全⽣产监管责任，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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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事故发⽣。


